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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声迅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决议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北京声迅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于 2021 年 6 月

25 日以电子邮件的方式通知全体董事。 会议于 2021 年 6 月 28 日在公司会议室以现场结合通
讯表决方式召开，会议应到董事 6 人，实到董事 6 人，其中独立董事齐铂金、谭秋桂、杨培琴以
视频会议方式参加并通讯表决，公司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 公司董事长谭政先生主
持本次会议。

本次董事会会议的召开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会议审议通过了如下决议：
1、审议通过《关于向 2021 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激励对象授予股票期权的议案》
经认真审核，公司《2021 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规定的股票期权授予条件已成就，根据公司

2021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授权， 董事会确定以 2021 年 6 月 28 日为本次股票期权的授予
日，向 18 名激励对象共计授予 138 万份股票期权，行权价格为 21.40 元 / 份。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同日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披露
的《关于向 2021 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激励对象授予股票期权的公告》。

公司独立董事对该事项发表了独立意见，详见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表决结果：同意 6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三、备查文件
1、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决议；
2、公司独立董事关于第四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3、深圳证券交易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特此公告。

北京声迅电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 年 6 月 2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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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声迅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向 2021 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
激励对象授予股票期权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北京声迅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1 年 6 月 28 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
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向 2021 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激励对象授予股票期权的议案》，董
事会认为公司《2021 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以下简称“《激励计划》”）规定的授予条件已经成
就，确定授予日为 2021 年 6 月 28 日，现将相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本激励计划简述
（一）授予股票期权的股票来源
本激励计划涉及的标的股票来源为公司向激励对象定向发行公司 A 股普通股。
（二）本激励计划授予的股票期权在各激励对象间的分配情况如下表所示：

姓名 职务 获授的股票期权数量 （万
份 ）

占授予股票期权总数的比例 占目前总股本的比例

王娜 财务总监 16 11.59% 0.20%
核心骨干（17 人） 122 88.41% 1.49%
合计 138 100.00% 1.69%

（三）本激励计划的有效期、等待期和行权安排
1、本激励计划的有效期
本激励计划有效期为自股票期权授予之日起至激励对象获授的股票期权全部行权或注销

之日止，最长不超过 60 个月。
2、本激励计划的等待期和行权安排
本激励计划股票期权的等待期分别为自相应部分股票期权授予之日起 12 个月、24 个月、

36 个月。 激励对象根据本激励计划获授的股票期权在行权前不得转让、用于担保或偿还债务。
在本激励计划经股东大会通过后，股票期权自授予之日起满 12 个月后可以开始行权，可行

权日必须为交易日，但不得在下列期间内行权：
（1）公司定期报告公告前三十日内，因特殊原因推迟定期报告公告日期的，自原预约公告

日前三十日起算，至公告前一日；
（2）公司业绩预告、业绩快报公告前十日内；
（3） 自可能对本公司股票及其衍生品种交易价格产生较大影响的重大事件发生之日或者

进入决策程序之日，至依法披露后二个交易日内；
（4）中国证监会及深圳证券交易所规定的其它期间。
本文所指“重大事件”为公司依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规定应当披露的交易

或其他重大事项。
本激励计划股票期权各行权期及各期行权时间安排如下表所示：

行权安排 行权时间 行权比例

第一个行权期 自相应部分股票期权授予之日起 12 个月后的首个交易日起至相应部
分股票期权授予之日起 24 个月内的最后一个交易日当日止 30%

第二个行权期 自相应部分股票期权授予之日起 24 个月后的首个交易日起至相应部
分股票期权授予之日起 36 个月内的最后一个交易日当日止 30%

第三个行权期 自相应部分股票期权授予之日起 36 个月后的首个交易日起至相应部
分股票期权授予之日起 48 个月内的最后一个交易日当日止 40%

在上述约定期间因行权条件未成就而不能申请行权的该股票期权或激励对象未申请行权
的股票期权，不得行权或递延至下期行权，并由公司按本激励计划规定的原则注销激励对象相
应的股票期权。

（四）业绩考核要求
1、公司层面业绩考核要求
本激励计划在 2021 年至 2023 年三个会计年度中， 分年度对公司的业绩指标进行考核，以

达到业绩考核目标作为激励对象当年度的行权条件之一。 本激励计划授予股票期权业绩考核
目标如下表所示：
行权安排 业绩考核目标

第一个行权期 以 2020 年营业收入为基数，2021 年营业收入增长率不低于 10%

第二个行权期 需满足下列两个条件之一 ：（1）以 2020 年营业收入为基数，2022 年营业收入增长率
不低于 25%；（2）以 2020 年净利润为基数，2022 年净利润增长率不低于 15%。

第三个行权期 需满足下列两个条件之一 ：（1）以 2020 年营业收入为基数，2023 年营业收入增长率
不低于 50%； （2）以 2020 年净利润为基数，2023 年净利润增长率不低于 30%。

注：1）上述业绩考核年度“净利润”为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并剔除股份支付费用
的影响后的数值为计算依据；

2）上述指标均以公司年度审计报告所载公司合并报表数据为准，下同。
公司未满足上述业绩考核目标的， 所有激励对象对应考核当年可行权的股票期权均不得

行权，由公司注销。
2、个人层面绩效考核要求
激励对象的个人层面的考核按照公司相关规定组织实施。 激励对象当年实际可行权的股

票期权数量与其个人上一年度的绩效考核挂钩， 具体比例依据激励对象个人绩效考核结果确
定，具体如下：
考核结果 优秀 良好 合格 不合格

标准系数 1.0 1.0 0.8 0
若各年度公司层面业绩考核达标达成时， 激励对象个人当年实际可行权额度 = 个人层面

标准系数×个人当年计划行权额度。
激励对象考核当年不能行权的股票期权，由公司注销。
二、本激励计划已履行的决策程序和信息披露情况
1、2021 年 6 月 2 日，公司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1 年

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关于公司＜2021 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实施考
核管理办法＞的议案》、《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公司 2021 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相
关事项的议案》。 公司独立董事对该事项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2、2021 年 6 月 2 日，公司召开第四届监事会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1 年
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关于公司＜2021 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实施考
核管理办法＞的议案》、《关于核实＜公司 2021 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激励对象名单＞的议案》。

3、2021 年 6 月 3 日至 2021 年 6 月 14 日，公司对授予激励对象的姓名和职务在公司钉钉办
公系统进行了公示。 在公示期内， 公司监事会未收到与本激励计划拟激励对象有关的任何异
议。 2021 年 6 月 21 日，公司监事会做出《监事会关于 2021 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激励对象名单
的核查意见及公示情况说明》。公司监事会认为，列入公司《2021 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激励对象
名单》的人员均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所规定的条件，符合《激励计划》规定的激励
对象条件，其作为本次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的激励对象合法、有效。

4、2021 年 6 月 25 日，公司召开了 2021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
2021 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关于公司＜2021 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
实施考核管理办法＞的议案》、《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公司 2021 年股票期权激励
计划相关事项的议案》。 公司实施本激励计划获得股东大会批准，董事会被授权确定股票期权
授予日、在激励对象符合条件时向激励对象授予股票期权并办理股票期权所必需的全部事宜。

2021 年 6 月 26 日，公司披露了《关于 2021 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内幕信息知情人及激励对
象买卖公司股票情况的自查报告》。

5、2021 年 6 月 28 日，公司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第四届监事会第六次会议，审议
通过了《关于向 2021 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激励对象授予股票期权的议案》。 公司独立董事对此
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监事会对此进行核实并发表了核查意见。

三、本次授予条件及董事会对满足授予条件满足的情况说明
根据《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以下简称“《管理办法》”）及《激励计划》中股票期权授

予条件的规定，激励对象获授股票期权需同时满足如下条件：
（一）公司未发生如下任一情形：
1、最近一个会计年度财务会计报告被注册会计师出具否定意见或者无法表示意见的审计

报告；
2、最近一个会计年度财务报告内部控制被注册会计师出具否定意见或者无法表示意见的

审计报告；
3、上市后 36 个月内出现过未按法律法规、公司章程、公开承诺进行利润分配的情形；
4、法律法规规定不得实行股权激励的；
5、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认定的其他情形。
（二）激励对象未发生如下任一情形：

1、最近 12 个月内被证券交易所认定为不适当人选；
2、最近 12 个月内被中国证监会及其派出机构认定为不适当人选；
3、最近 12 个月内因重大违法违规行为被中国证监会及其派出机构行政处罚或者采取市场

禁入措施；
4、具有《公司法》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情形的；
5、法律法规规定不得参与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的；
6、中国证监会认定的其他情形。
公司董事会经过认真核查，确定公司和激励对象均未出现上述任一情形，亦不存在不能授

予或不得成为激励对象的其他情形，认为本激励计划的授予条件已经成就。
四、本激励计划股票期权的授予情况
（一）授予日：2021 年 6 月 28 日。
（二）授予数量：138 万份。
（三）授予人数：18 人。
（四）授予股票期权的行权价格：21.40 元 / 份。
（五）股票来源：公司向激励对象定向发行公司 A 股普通股。
（六）授予的股票期权在各激励对象间的分配情况如下表所示：

姓名 职务 获授的股票期权数量（万份 ） 占授予股票期权总数的比例 占目前总股本的比例

王娜 财务总监 16 11.59% 0.20%
核心骨干（17 人） 122 88.41% 1.49%
合计 138 100.00% 1.69%

五、关于本次股票期权授予与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激励计划是否存在差异的说明
本次授予的内容与公司 2021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激励计划相关内容一致。
六、股票期权的授予对公司经营能力和财务状况的影响
按照财政部于 2006 年发布了《企业会计准则第 11 号—股份支付》和《企业会计准则第 22

号—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的规定，企业需要选择适当的估值模型对股票期权的公允价值进行
计算。 公司本次激励计划股票期权的授予对公司相关年度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将产生一定
的影响。 董事会已确定激励计划的授予日为 2021 年 6 月 28 日，根据授予日股票期权的公允价
值，确认本次授予股票期权的激励成本。

经测算，本次授予股票期权对各期会计成本的影响如下表所示：
授予股票期权的数量 （万
份 ）

需摊销 的总 费 用
（万元） 2021 年（万元 ） 2022 年（万元 ） 2023 年（万元 ） 2024 年（万元 ）

138 1,148.57 322.91 490.57 251.38 83.72
注：上述合计数与各明细数直接相加之和在尾数上如有差异，是由于四舍五入所造成。
上述对公司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的影响仅为测算数据， 最终结果应以会计师事务所出具

的年度审计报告为准。
七、激励对象认购权益的资金安排
激励对象的所需资金全部自筹， 公司承诺不为激励对象依本激励计划获取标的股票提供

贷款以及其他任何形式的财务资助，包括为其贷款提供担保。
八、独立董事意见
本次激励计划的授予日为 2021 年 6 月 28 日，符合《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及《激励计划》等

相关规定；授予激励对象主体资格合法、有效，股票期权的授予条件已成就。 我们一致同意公司
本次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的授予日为 2021 年 6 月 28 日，并同意向符合授予条件的 18 名激励对
象授予 138 万份股票期权，行权价格为 21.40 元 / 份。

九、监事会的核查意见
获授股票期权的 18 名激励对象均为公司《激励计划》中确定的激励对象中的人员，不存在

《管理办法》第八条所述不得成为激励对象的下列情形：
1、最近 12 个月内被证券交易所认定为不适当人选；
2、最近 12 个月内被中国证监会及其派出机构认定为不适当人选；
3、最近 12 个月内因重大违法违规行为被中国证监会及其派出机构行政处罚或者采取市场

禁入措施；
4、具有《公司法》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情形的；
5、法律法规规定不得参与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的；
6、中国证监会认定的其他情形。
上述 18 名激励对象符合《管理办法》等有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规定的激励对象条件，

符合公司《激励计划》规定的激励对象范围，其作为本次激励计划激励对象的主体资格合法、有
效。同时，本次激励计划的授予条件均已成就，同意以 2021 年 6 月 28 日为授予日，向 18 名激励
对象授予股票期权 138 万份。

十、法律意见书的结论性意见
北京德恒律师事务所认为：本次授予相关事项已经取得了现阶段必要的批准和授权，符合

《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激励计划》的有关规定；本次授予的授予条件已经满
足，公司可依据本次激励计划的相关规定进行本次授予；本次授予的授予日符合《管理办法》等
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激励计划》的规定，合法、有效；本次授予的授予对象、授予数量
及授予价格符合《管理办法》等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激励计划》的规定，合法、有效。

十一、独立财务顾问意见
西部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认为： 声迅股份本次股票期权激励计划授予相关事项已经取得必

要的授权和批准，本次股票期权授权日、行权价格、授予对象、授予数量的确定符合《公司法》、
《证券法》、《管理办法》等相关法律、行政法规、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激励计划》的有
关规定，声迅股份不存在不符合公司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规定的股票期权授予条件的情形。

十二、备查文件
1、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决议；
2、公司第四届监事会第六次会议决议；
3、公司独立董事关于第四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4、北京德恒律师事务所关于北京声迅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授予相
关事项之法律意见书；

5、西部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北京声迅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授予
相关事项之独立财务顾问报告。

特此公告。
北京声迅电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 年 6 月 2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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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声迅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关于公司 2021 年股票期权
激励计划激励对象名单的核查意见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北京声迅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1 年 6 月 28 日召开第四届监事会第
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向 2021 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激励对象授予股票期权的议案》。 公
司监事会对本次激励计划确定授予的激励对象是否符合授予条件及激励对象名单进行了核
查，认为：

获授股票期权的 18 名激励对象均为公司《2021 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中确定的激励对象
中的人员，不存在《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第八条所述不得成为激励对象的下列情形：

1、最近 12 个月内被证券交易所认定为不适当人选；
2、最近 12 个月内被中国证监会及其派出机构认定为不适当人选；
3、最近 12 个月内因重大违法违规行为被中国证监会及其派出机构行政处罚或者采取市场

禁入措施；
4、具有《公司法》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情形的；
5、法律法规规定不得参与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的；
6、中国证监会认定的其他情形。
经核查， 公司监事会认为公司本次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规定的授予条件已经成就， 同意以

2021 年 6 月 28 日为授予日，向 18 名激励对象授予股票期权 138 万份。
特此公告。

北京声迅电子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21 年 6 月 2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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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声迅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监事会第六次会议决议的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监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北京声迅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四届监事会第六次会议于 2021 年 6 月

25 日以专人送达的方式通知全体监事。 会议于 2021 年 6 月 28 日在公司会议室以现场会议方
式召开，会议应到监事 3 人，实到监事 3 人。 公司监事会主席季景林先生主持本次会议，部分高
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

本次监事会会议的召开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监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会议审议通过了如下决议：
1、审议通过《关于向 2021 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激励对象授予股票期权的议案》
公司监事会对本次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确定的激励对象是否符合授予条件及激励对象名单

进行了核实，认为：
获授股票期权的 18 名激励对象均为公司《2021 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中确定的激励对象

中的人员，不存在《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以下简称“管理办法”）第八条所述不得成为
激励对象的下列情形：

（1）最近 12 个月内被证券交易所认定为不适当人选；
（2）最近 12 个月内被中国证监会及其派出机构认定为不适当人选；
（3） 最近 12 个月内因重大违法违规行为被中国证监会及其派出机构行政处罚或者采取市

场禁入措施；
（4）具有《公司法》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情形的；
（5）法律法规规定不得参与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的；
（6）中国证监会认定的其他情形。
经过认真审核，公司监事会认为公司本次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规定的授予条件已经成就，同

意以 2021 年 6 月 28 日为授予日，向 18 名激励对象授予股票期权 138 万份。
表决结果：同意 3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三、备查文件
1、公司第四届监事会第六次会议决议；
2、深圳证券交易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特此公告。

北京声迅电子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21 年 6 月 2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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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林紫鑫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股东所持股份被司法划转完成
过户暨被动减持达到 5%的权益变动公告

本公司控股股东敦化市康平投资有限责任公司保证向本公司提供的信息内容真实、准确、
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司法划转未触及要约收购，未导致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发生变化。
本次司法划转后，公司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持有公司 390,457,426 股股份，占公司股

份总数的 30.4864%。
吉林紫鑫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1 年 6 月 28 日收到公司控股股东

敦化市康平投资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康平公司”）关于部分股份被司法划转的通知及出
具的《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现将本次司法划转情况公告如下：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基本情况
名称 敦化市康平投资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地址 敦化经济开发区
法定代表人 郭春辉
注册资本 6,800 万元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222403244835987T
企业性质 有限责任公司
经营范围 向股份有限公司投资
营业期限 1996 年 4 月 8 日至 2026 年 4 月 7 日

主要股东 柳河县峰岭大健康产业园有限责任公司持股 30.370%； 郭荣持股 29.538%、 仲桂兰持股
24.260%

通讯地址 敦化经济开发区
董事及主要负责人情况
郭春辉先生，中国国籍，1982 年 8 月生，无境外永久居留权，通讯地址为长春市二道区浦东

路浦东明珠，现任康平公司执行董事。
二、股东涉及本次司法转让的前次司法拍卖及变卖的基本情况
康平公司因合同纠纷案，被延边朝鲜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依法作出裁定，对康平投资持

有的公司无限售流通股 132,360,000 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10.3345%，占其持有公司股份总数
的 28.9858%） 进行了司法拍卖。 公司分别于 2020 年 8 月 4 日、2020 年 9 月 2 日、2020 年 10 月
20 日、2020 年 11 月 3 日、2020 年 12 月 5 日、2021 年 2 月 19 日在《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
《证券日报》、《中国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披露了《关于控股股东部分股
份被司法拍卖的提示性公告》（公告编号：2020-057）、《关于控股股东部分股份司法拍卖流拍的
公告》（公告编号：2020-066）《关于控股股东部分股份第被二次司法拍卖的提示性公告》（公告
编号 ：2020-071）、《关于控股股东部分股份第二次司法拍卖流拍的公告》（公告编号 ：
2020-073）、《关于控股股东部分股份被司法变卖的提示性公告》（公告编号：2020-085）、《关于
控股股东部分股份被司法变卖失败的公告》（公告编号：2021-009）。

三、本次股东权益变动情况
1.2021 年 6 月 28 日，公司收到股东康平公司的通知，上述被延边朝鲜族自治州中级人民

法院依法作出裁定司法拍卖及变卖的 132,360,000 股均流拍，经东吴证券－恒丰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东吴－恒丰－东惠 124 号定向资产管理计划 向法院申请，根据延边朝鲜族自治州中级
人民法院下达的《执行裁定书》（（2021）吉 24 执 17 号），其中 33,000,000 股、33,180,000 股 ,合计
66,180,000 股，（占公司总股本 5.1672%， 占其所持有公司股份的 14.4929%）， 分别于 2021 年 6
月 18 日、2021 年 6 月 24 日被司法划转其名下。 具体如下表：
转让方式 转让时间 转让数量（股） 约占总股本比例

执行法院裁定 2021 年 6 月 18 日 33,000,000 2.5766%
执行法院裁定 021 年 6 月 24 日 33,180,000 2.5906%
合计 66,180,000 5.1672%

2.权益变动前后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份性质
本次减持前持股数量 本次减持后持股数量

股数（股 ） 持股比例 股数（股 ） 持股比例

康平公司 无限售流通股 456,637,426 35.6536% 390,457,426 30.4864%
合计 456,637,426 35.6536% 390,457,426 30.4864%

四、其他相关情况说明及风险提示
1.� 关于本次司法划转前期拍卖及变卖情况， 公司分别于 2020 年 8 月 4 日、2020 年 9 月 2

日、2020 年 10 月 20 日、2020 年 11 月 3 日、2020 年 12 月 5 日、2021 年 2 月 19 日在《证券时报》、
《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中国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披露了《关于控
股股东部分股份被司法拍卖的提示性公告》（公告编号：2020-057）、《关于控股股东部分股份司

法拍卖流拍的公告》（公告编号：2020-066）《关于控股股东部分股份第被二次司法拍卖的提示
性公告》（公告编号：2020-071）、《关于控股股东部分股份第二次司法拍卖流拍的公告》（公告编
号：2020-073）、《关于控股股东部分股份被司法变卖的提示性公告》（公告编号：2020-085）、《关
于控股股东部分股份被司法变卖失败的公告》（公告编号：2021-009）。

2.康平公司为公司的控股股东，本次司法划转不会导致公司控制权发生变化，不会对公司
治理结构及持续经营产生重大影响。

3.� 本次权益变动，信息披露义务人已编制《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公
司同日披露的相关公告。

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在指定媒体刊登的信息为准。 敬请广大投资者谨慎决策，注意投资风险
五、备查文件
1.《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特此公告。

吉林紫鑫药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 年 6 月 2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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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林紫鑫药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
及子公司部分债务逾期进展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吉林紫鑫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公司”、“紫鑫药业”)于 2020� 年 6� 月 10� 日在指
定的信息披露媒体公开披露了 《关于公司及子公司部分债务逾期的公告》（公告编号 ：
2020-049）；于 2021� 年 4� 月 24� 日在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公开披露了《关于公司及子公司部
分债务逾期进展的公告》（公告编号：2021-013），于 2021 年 6 月 9 日在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公
开披露了《关于公司及子公司部分债务逾期进展的公告》（公告编号：2021-030），公司债务逾期
为 186,096.73 万元。

上述公告已在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中国证券
报》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公开披露。

经公司财务部门统计核实，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发生新增债务逾期情况。 公司及子公
司吉林紫鑫初元药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紫鑫初元”）、 子公司吉林草还丹药业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草还丹药业”）部分债务逾期进展情况如下：

一、截至本公告日债务逾期情况
序号 债务人 债权人 贷款金额 逾期本金 逾期时间 债务类型

（万元） （万元）
1 紫鑫初元 吉林银行延边分行 8,600.00 8,600.00 2020.5.20 抵押借款
2 紫鑫初元 和龙农商行股份有限公司 4,500.00 4,500.00 2020.3.10 信用借款
3 紫鑫初元 吉林柳河农村商业银行 2,700.00 2,700.00 2020.3.13 保证借款
4 紫鑫初元 农安农商银行卫星广场支行 4,500.00 4,500.00 2021.3.6 信用借款
5 紫鑫药业 国通信托有限责任公司 8,720.00 8,720.00 2020.3.5 抵押借款

6 紫鑫药业 吉林磐石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 1,000.00 1,000.00 2020.12.25 保证借款

7 紫鑫药业 吉林磐石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 12,000.00 12,000.00 2020.12.26 保证借款

8 草还丹药业 农安农商行卫星广场支行 6,000.00 6,000.00 2021.3.19 信用借款
9 紫鑫药业 吉林银行长春瑞祥支行 50,000.00 50,000.00 2021.4.21 保证借款
10 紫鑫药业 吉林银行长春瑞祥支行 79,995.00 79,995.00 2021.6.2 质押借款
11 紫鑫药业 中国工商银行柳河支行 8,081.73 8,081.73 2021.6.3 抵押借款
12 紫鑫药业 中国工商银行柳河支行 8,892.46 8,892.46 2021.6.23 抵押借款
13 紫鑫药业 长安国际信托股份有限公司 20,000.00 20,000.00 2021.6.23 抵押借款
14 草还丹药业 敦化农村商业银行 2,980.00 2,980.00 2021.6.25 抵押借款
合计 - 217,969.19 217,969.19 - -

注：上表中的逾期本金，均不包含尚未支付的利息以及因逾期可能产生的违约金和罚息等。
二、对公司的影响
1.因债务逾期，公司可能会面临需支付相关违约金、滞纳金和罚息等情况，进而导致公司

财务费用增加。 债务逾期事项会导致公司融资能力下降，加剧公司的资金紧张状况，对部分业
务造成一定的影响。 公司可能存在因债务逾期面临诉讼仲裁、银行账户被冻结、资产被查封等
风险，可能对日常生产经营造成一定的影响。

2.目前公司正在积极与相关债权人协商和解方案，争取尽快与债权人就债 务解决方案达
成一致意见，包括但不限于展期、部分偿还等方式；同时通过加快 回收应收账款等方式全力筹
措偿债资金。

3.�公司将持续关注该事项的进展，按照法律法规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
媒体为《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中国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公司信息均以上述指定媒体披露的正式公告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吉林紫鑫药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 年 6 月 2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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恒逸石化股份有限公司第十一届
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恒逸石化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恒逸石化”）第十一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通

知于 2021 年 6 月 24 日以通讯、网络或其他方式送达公司全体董事，并于 2021 年 6 月 28 日以
现场加通讯方式召开。 本次会议应出席董事 9 人，实际出席董事 9 人。

会议由董事长邱奕博先生主持，本次董事会会议的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等
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及《恒逸石化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经与会董事认真审议，充分讨论，以记名投票方式逐项表决，会议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
1、审议通过《关于转让全资子公司宁波恒逸实业有限公司 100%股权的议案》
为规范供应链服务相关业务，加强内部控制和风险管理，精简服务主体，增强运作效率，公

司拟将浙江恒逸国际贸易有限公司持有的恒逸实业 100%股权转让给海南嘉水贸易有限责任
公司。 转让总价款在参照恒逸实业 2021 年 3 月 31 日的报表净资产数后，交易双方协商确定，
上述交易的转让价格最终按照 21,000 万元执行。

公司独立董事就上述交易发表了独立意见，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1 年 6 月 29 日刊登在
《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 以及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
com.cn）上的《独立董事关于第十一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及《关于转让
全资子公司宁波恒逸实业有限公司 100%股权的公告》（公告编号：2021-073）。

表决结果：9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
三、备查文件
1、恒逸石化股份有限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2、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特此公告。

恒逸石化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一年六月二十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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恒逸石化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转让全资子公
司宁波恒逸实业有限公司 100%股权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释义：
公司、恒逸石化 指 恒逸石化股份有限公司
恒逸集团 指 浙江恒逸集团有限公司
恒逸实业 指 宁波恒逸实业有限公司
嘉水贸易 指 海南嘉水贸易有限责任公司
重要内容提示：
交易简要概述： 公司拟以 21,000 万元向海南嘉水贸易有限责任公司转让浙江恒逸国际贸

易有限公司持有的恒逸实业 100%股权。
本次交易不涉及关联交易。
本次交易未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本次交易实施不存在重大法律障碍。
本次交易已经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 本次交易事项仅需提交董事

会审议批准，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独立董事对本次交易发表了明确的同意意见。
一、交易概述
（一）交易的基本情况
为规范供应链服务相关业务，加强内部控制和风险管理，精简服务主体，增强运作效率，公

司拟将浙江恒逸国际贸易有限公司持有的恒逸实业 100%股权转让给海南嘉水贸易有限责任
公司。 转让总价款在参照恒逸实业 2021 年 3 月 31 日的报表净资产数后，交易双方协商确定，
上述交易的转让价格最终按照 21,000 万元执行。 嘉水贸易以现金方式支付。

（二）董事会审议交易议案的表决情况
2021 年 6 月 28 日，公司召开第十一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转让全资子

公司宁波恒逸实业有限公司 100%股权的议案》。 拟以人民币 21,000 万元向海南嘉水贸易有限
责任公司转让全资子公司宁波恒逸实业有限公司 100%的股权。 本次交易完成后，嘉水贸易将
持有恒逸实业 100%的股权，恒逸实业将不再纳入公司的合并财务报表。 具体表决结果为：同意
9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公司独立董事同时就本次交易发表了独立意见。

（三）其他程序
根据《公司章程》等的有关规定，本议案在董事会审批权限范围内，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

审议批准。本次交易不构成关联交易，也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
资产重组。

二、交易对方的基本情况
1、名称：海南嘉水贸易有限责任公司
2、成立时间：2018 年 06 月 04 日
3、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60200MA5T4PGT1L
4、注册资本：2,000 万元
5、 住所： 海南省三亚市天涯区三亚湾凤凰岛风栖路国际养生度假中心 E 座 (海洋之光 )

E82803 房
6、企业性质：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7、法定代表人：章立
8、主营业务：林业产品、牲畜、蔬菜、果品、其他农牧产品批发，纺织品、针织品及原料批发，

煤炭及制品批发（不含危险化学品和监控化学品），建材批发，金属及金属矿批发（不含危险化
学品和监控化学品），1,4- 二甲苯（33535）、甲醇（32058）、苯乙烯（稳定的（33541）1,2,4,5- 四甲
苯（41517）、二甲醚（21040）、异丁烷（21012）、异丁烯（21020）、正庚烷（32006)、正辛烷（21008）、
2,2- 二甲基丙烷（21013）、粗苯（32051）、丙烯 (21018)、1,3- 丁二烯（稳定的（21022）、1- 丁烯
（21019）、丙烷（21011）、乙苯（32053）、石脑油（32004）、甲基叔丁基醚（32084）、乙醇（无水
（32061）、1,3- 戊二烯（稳定的（21023）、正己烷（31005）、苯（32050）、2- 甲基丁烷（31002）、正戊
烷（31002）、二甲基苯异构体混合物（33535）、石油醚（32002）、煤焦沥青（61869）、领苯二甲酸酐
（含马来酸酐大于 0.05%）（816301）、溶剂苯（32050）、正丁烷（21012）、乙烯（不带储存设施经
营），以自有资金从事投资活动，财务咨询。

9、股东持股情况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出资额 （万元） 持股比例

1 王云娟 1,900 95%
2 章立 100 5%
合计 2,000 100.00%

上述交易对方与公司及公司前十名股东在产权、业务、资产、债权债务、人员等方面没有任
何关联关系，不存在其他可能或已经造成公司对其利益倾斜的其他关系。

10、经查询，嘉水贸易不是失信责任主体，也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11、最近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万元

主要项目 2020 年 12 月 31 日
（经审计 ）

2021 年 3 月 31 日
（未经审计）

资产总额 1,997.25 1,993.37
负债总额 1.15 1.85
所有者权益 1,996.10 1,991.52

主要项目 2020 年 1 月—12 月
（经审计 ）

2021 年 1 月—3 月
（未经审计）

营业收入 0 0
营业利润 -3.90 -4.58
净利润 -3.90 -4.58

三、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一）标的公司概况
1、宁波恒逸实业有限公司基本情况
?（1）成立时间：2011 年 06 月 07 日
（2）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30206573691531X
（3）注册资本：10,000 万元
（4）住所：浙江省宁波市北仑区梅山保税港区成海路 6 号 1 幢 1 号 508 室
（5）企业性质：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6）法定代表人：方贤水
（7）主营业务：一般项目：以自有资金从事投资活动；肥料销售；信息咨询服务（不含许可类

信息咨询服务）；社会经济咨询服务；化工产品销售（不含许可类化工产品）；煤炭及制品销售；
成品油批发（不含危险化学品）；石油制品销售（不含危险化学品）；合成材料销售；纸浆销售；
橡胶制品销售；塑料制品销售；玻璃纤维及制品销售；金属材料销售 (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
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 许可项目：危险化学品经营；技术进出口；进出口代
理；货物进出口。

（8）主要股东及持股比例：
公司名称 认缴额度 占比

浙江恒逸国际贸易有限公司 10,000 万 100%
注册资本 10,000 万

（9）恒逸实业一年又一期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万元

主要项目 2020 年 12 月 31 日
（经审计 ）

2021 年 3 月 31 日
（未经审计）

资产总额 128,406.99 247,020.17
负债总额 122,985.40 227,000.64
所有者权益 5,421.60 20,019.54
实收资本 10,000.00 10,000.00
主要项目 2020 年 1 月—12 月

（经审计 ）
2021 年 1 月—3 月
（未经审计）

营业收入 996,066.71 225,043.03
营业利润 13,251.42 627.40
净利润 9,705.25 470.55

（10）经查询，恒逸实业不是失信责任主体，也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二）交易标的情况
1、交易标的名称和类别
本次交易标的为浙江恒逸国际贸易有限公司所持有的恒逸实业 100%股权，交易类别为购

买股权类资产。
2、交易标的权属状况说明
本次交易标的为股权，权属清晰，不存在抵押、质押及其他任何限制转让的情况，不涉及诉

讼、仲裁事项或查封、冻结等司法措施，也不存在妨碍权属转移的其他情况。
（三）其他
1、公司转让全资子公司恒逸实业 100%股权后，其将不再纳入公司合并报表范围。
2、公司不存在为标的公司理财的情况。
3、公司不存在为标的公司提供担保的情况。
4、不存在该公司占用上市公司资金的情况。
四、交易的定价政策及定价依据
本次交易价格是以全资子公司恒逸实业 2021 年 3 月 31 日的未经审计报表为基础， 截至

2021 年 3 月 31 日，恒逸实业的净资产为 200,195,366.10 元。 经交易双方充分协商确定，公司拟
向嘉水贸易转让恒逸实业 100%股权的对价为人民币 21,000 万元。

经双方充分协商后确定的。 董事会认为本次交易不存在损害公司及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交易价格合理、公允。 公司独立董事对本次交易及定价发表了同意独立意见，具体详见同日公
司在巨潮（http://www.cninfo.com.cn）上刊登的《独立董事关于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第十一次
会议相关事项发表的独立意见》。

五、交易合同的主要内容
（一）交易双方：
转让方：浙江恒逸国际贸易有限公司
受让方：海南嘉水贸易有限责任公司
（二）交易标的：转让方所持有的恒逸实业 100%股权。
（三）成交金额：本协议下标的股权的收购总价款以截至 2021 年 3 月 31 日标的股权的净资

产为依据的基础上由本协议双方协商确定，标的股权的交易价款不低于人民币 21,000 万元。
（四）支付方式：在协议约定之先决条件（包括但不限于受让方董事会审议通过、转让方内部股东

会通过、标的资产、业务、财务状况、所有者权益未发生重大不利变化等）全部满足的前提下，乙方应于
协议生效之日起的 10个工作日内，由乙方通过银行转账的方式一次性支付至甲方指定的账户

（五）过渡期（指协议签署之日至交割日期间）安排：标的公司在此期间产生的收入和利润
由乙方所有，产生的亏损由甲方按其原持有的标的公司的股权比例向乙方以现金方式补足。

（六）生效时间：协议于双方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签字并加盖公司公章、恒逸石化董事会
审议通过本次交易相关事项后即生效。

六、交易目的及影响
公司主要业务集中在石化化纤业务，恒逸实业的业务体量在公司整体业务中占比较小。 本

次股权转让事项有利于公司规范供应链服务相关业务，加强内部控制和风险管理，精简服务主
体，增强运作效率。此次交易定价公允，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形，亦不会对公司经营
业务发展及盈利水平产生重大影响。

本次股权转让完成后，恒逸实业将不再纳入公司报表合并范围。 不会对公司主营业务发展
产生不利影响，也不会对公司当期损益产生重大影响。

七、本次交易的其他安排
1、本次交易不涉及债权债务转移的情况，不涉及人员安置或土地租赁等事宜，亦不涉及上

市公司股权转让或高层人员变动等其他安排。 交易完成后不会产生关联交易。
2、本协议履行过程中发生的任何争议，各方应友好协商，如协商不成的，任何一方均可依

法向目标公司相关物业所在地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解决。
八、备查文件
1、第十一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决议；
2、独立董事关于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相关事项发表的独立意见；
3、宁波恒逸实业有限公司 2020 年度及 2021 年 3 月财务报表。
特此公告。

恒逸石化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一年六月二十八日

证券代码：000012；200012� � � � � � � 证券简称：南玻 A；南玻 B� � � � � � � � 公告编号：2021-028
债券代码：149079� � � � � � � � � � � � � � � 债券简称：20 南玻 01

中国南玻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九届董事会临时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

中国南玻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九届董事会临时会议于 2021 年 6 月 28 日以通讯形式召开。
会议通知已于 2021 年 6 月 24 日以电子邮件形式向所有董事发出。 会议应出席董事 9 名，实际
出席董事 9 名。本次会议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会议以记名投票表决方式通
过了以下决议：

会议以 9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表决通过了《关于为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详见同日刊登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香港商报》及

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的南玻集团《关于为子公司提供担保的公告》。
特此公告。

中国南玻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一年六月二十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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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南玻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为子公司提供担保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

一、担保情况概述
公司于 2021 年 6 月 28 日召开了第九届董事会临时会议， 会议以 9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

弃权表决通过了《关于为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为保证公司的正常经营，提高资金利用率及
综合竞争力，根据公司章程规定，董事会同意公司为全资子公司天津南玻节能玻璃有限公司、
东莞南玻工程玻璃有限公司、东莞南玻太阳能玻璃有限公司、东莞南玻光伏科技有限公司、清
远南玻节能新材料有限公司、肇庆南玻节能玻璃有限公司、成都南玻玻璃有限公司、四川南玻
节能玻璃有限公司、吴江南玻华东工程玻璃有限公司、咸宁南玻玻璃有限公司、安徽南玻石英
材料有限公司合计等值不超过 84,000 万元人民币的融资额度提供不可撤销连带责任担保。

上述担保事项在董事会的权限范围内，不需要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1、天津南玻节能玻璃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2006 年 09 月 26 日
注册地点：天津新技术产业园区武清开发区泉丰路 12 号
法定代表人：赵习军
注册资本：33,600 万元人民币
经营范围：生产和销售玻璃深加工制品
主要财务指标
单位:� 元

项目 2021 年 3 月 31 日 2020 年 12 月 31 日

资产总额 867,015,504 916,080,849
所有者权益合计 644,704,758 640,484,711

2021 年 1-3 月 2020 年年度

营业收入 227,798,903 837,489,141
营业利润 4,954,761 86,239,773
净利润 4,220,047 73,611,332

2、东莞南玻工程玻璃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2005 年 10 月 25 日
注册地点：东莞市麻涌镇新基村
法定代表人：赵习军
注册资本：24,000 万元人民币
经营范围：生产和销售玻璃深加工制品
主要财务指标
单位:� 元

项目 2021 年 3 月 31 日 2020 年 12 月 31 日

资产总额 1,122,363,083.03 1,070,001,327
所有者权益合计 562,862,210.36 555,442,566

2021 年 1-3 月 2020 年年度

营业收入 238,019,383.18 1,122,559,074
营业利润 8,521,810.78 110,960,985
净利润 7,419,643.88 97,807,919

3、东莞南玻太阳能玻璃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2005 年 10 月 26 日
注册地点：东莞市麻涌镇新基村
法定代表人：何进
注册资本：48,000 万元人民币
经营范围：生产销售太阳能玻璃产品
主要财务指标
单位:� 元

项目 2021 年 3 月 31 日 2020 年 12 月 31 日

资产总额 1,356,891,449 1,664,230,010
所有者权益合计 1,031,842,417 926,994,041

2021 年 1-3 月 2020 年年度

营业收入 370,507,483 1,304,845,878
营业利润 123,375,336 267,671,872
净利润 104,848,377 232,302,619

4、东莞南玻光伏科技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2006 年 02 月 23 日
注册地点：东莞市麻涌镇新基村
法定代表人：高长昆
注册资本：51,600 万元人民币
经营范围：生产和销售高科技绿色电池产品
主要财务指标
单位:� 元

项目 2021 年 3 月 31 日 2020 年 12 月 31 日

资产总额 787,420,846.46 757,832,452.00
所有者权益合计 375,034,546.97 378,232,906.00

2021 年 1-3 月 2020 年年度

营业收入 99,803,522.68 552,009,373.00
营业利润 -3,799,757.61 3,526,068.00
净利润 -3,198,358.89 4,379,714.00

5、清远南玻节能新材料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2011 年 05 月 05 日
注册地点：广东省清远市佛冈县迳头镇金岭工业园金岭八路 1 号
法定代表人：何进
注册资本：30,000 万元人民币
经营范围：研发、生产与销售各种超薄电子玻璃及新型显示器件基板
主要财务指标
单位:� 元

项目 2021 年 3 月 31 日 2020 年 12 月 31 日

资产总额 1,788,155,489 1,810,451,110
所有者权益合计 1,047,763,201 996,413,633

2021 年 1-3 月 2020 年年度

营业收入 170,872,959 137,044,204
营业利润 60,411,257 6,727,701
净利润 51,349,568 9,360,886

6、肇庆南玻节能玻璃有公司
成立日期： 2019 年 12 月 13 日
注册地点：肇庆高新区北江大道 18 号富民大厦十五楼 1507 房自编 42 号
法定代表人： 王琦
注册资本：15,000 万元人民币
经营范围： 生产和销售无机非金属材料及制品、平板玻璃深加工设备、门窗、幕墙玻璃附

框制品，并提供相关技术咨询与服务；光伏发电业务。
主要财务指标

单位:� 元
项目 2021 年 3 月 31 日 2020 年 12 月 31 日

资产总额 384,533,229.48 595,173,490.03
所有者权益合计 128,495,922.25 124,183,228.43

2021 年 1-3 月 2020 年年度

营业收入 - 994.69
营业利润 -3,086,735.18 -7,356,823.96
净利润 -2,087,306.18 -5,517,617.82

7、成都南玻玻璃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2004 年 07 月 02 日
注册地点：成都市双流区公兴街道黄龙大道二段 16 号
法定代表人：何进
注册资本：26,000 万人民币元
经营范围：生产和销售各种特种玻璃
主要财务指标
单位:� 元

项目 2021 年 3 月 31 日 2020 年 12 月 31 日

资产总额 1,121,062,034.32 1,064,098,179.87
所有者权益合计 940,358,254.06 820,544,284.77

2021 年 1-3 月 2020 年年度

营业收入 355,889,454.35 1,202,087,716.92
营业利润 140,903,829.04 314,183,483.03
净利润 119,813,969.29 273,591,632.44

8、四川南玻节能玻璃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2014 年 1 月 6 日
注册地点：四川省成都市双流县公兴镇黄龙大道二段 16 号
法定代表人：赵习军
注册资本：18,000 万元人民币
经营范围：生产和销售节能玻璃
主要财务指标
单位:� 元

项目 2021 年 3 月 31 日 2020 年 12 月 31 日

资产总额 609,161,494 596,435,033
所有者权益合计 332,077,031 326,065,777

2021 年 1-3 月 2020 年年度

营业收入 189,358,225 747,627,677
营业利润 7,072,063 98,110,256
净利润 6,011,253 85,691,419

9、吴江南玻华东工程玻璃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2006 年 10 月 27 日
注册地点：江苏省吴江经济开发区
法定代表人：赵习军
注册资本：32,000 万元人民币
经营范围：生产和销售深加工玻璃
主要财务指标
单位:� 元

项目 2021 年 3 月 31 日 2020 年 12 月 31 日

资产总额 871,639,733 791,966,532
所有者权益合计 523,338,321 516,253,539

2021 年 1-3 月 2020 年年度

营业收入 217,797,018.47 878,257,160.44
营业利润 7,825,883.50 102,375,030.03
净利润 7,084,781.92 89,722,470.61

10、咸宁南玻玻璃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2011 年 03 月 17 日
注册地点：咸宁市经济开发区长江产业园
法定代表人：何进
注册资本：23,500 万元人民币
经营范围：生产和销售无机非金属材料及制品
主要财务指标
单位:� 元

项目 2021 年 3 月 31 日 2020 年 12 月 31 日

资产总额 753,820,346 712,733,396
所有者权益合计 645,630,889 571,431,134

2021 年 1-3 月 2020 年年度

营业收入 243,053,233 755,070,013
营业利润 87,340,988 115,913,323
净利润 74,199,756 101,120,526

11、安徽南玻石英材料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 2020 年 02 月 08 日
注册地点：安徽省滁州市凤阳县大庙镇石英产业园
法定代表人：张洪
注册资本：4,500 万元人民币
经营范围：石英岩矿开采、加工、提纯、销售；矿产附属产品及硅砂附属产品销售；提供有关

采矿及硅砂生产技术的咨询服务；自营和代理各类货物或技术进出口业务。（依法须经批准的
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主要财务指标
单位:� 元

项目 2021 年 3 月 31 日 2020 年 12 月 31 日

资产总额 11,578,003.57 5,094,895
所有者权益合计 6,749,474.67 1,003,913

2021 年 1-3 月 2020 年年度

营业收入 0 0
营业利润 -1,672,584.82 -2,652,957
净利润 -1,254,438.61 -1,996,087

三、担保的主要内容
1、为全资子公司天津南玻节能玻璃有限公司在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天津分行金额不超

过人民币 2,000 万元为期 1 年的融资额度提供不可撤销连带责任担保。
2、为以下子公司在汇丰银行（中国）有限公司合计金额不超过人民币 48,000 万元为期 1 年

的融资额度提供不可撤销连带责任担保。其中：东莞南玻工程玻璃有限公司融资额度不超过人
民币 11,200 万元，东莞南玻太阳能玻璃有限公司融资额度不超过人民币 15,000 万元，东莞南
玻光伏科技有限公司融资额度不超过人民币 10,000 万元， 清远南玻节能新材料有限公司融资
额度不超过人民币 6,000 万元， 肇庆南玻节能玻璃有限公司融资额度不超过人民币 5,000 万
元， 成都南玻玻璃有限公司和四川南玻节能玻璃有限公司融资额度合计不超过人民币 13,000
万元，吴江南玻华东工程玻璃有限公司融资额度不超过人民币 5,000 万元，天津南玻节能玻璃
有限公司融资额度不超过人民币 4,000 万元。

上述金额不超过人民币 48,000 万元为期 1 年的融资额度包括董事会已于 2021 年 6 月 7 日
审议通过的咸宁南玻玻璃有限公司和咸宁南玻节能玻璃有限公司融资额度合计不超过人民币
10,000 万元，以及董事会于 2021 年 2 月 18 日审议通过的吴江南玻玻璃有限公司融资额度不超
过人民币 5,000 万元，安徽南玻新能源材料科技有限公司融资额度不超过人民币 20,000 万元。

3、为全资子公司咸宁南玻玻璃有限公司在招银金融租赁有限公司金额不超过 20,000 万元
为期 5 年的融资额度提供不可撤销连带责任担保。

4、为全资子公司东莞南玻工程玻璃有限公司在东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东莞分行金额不超
过 5,000 万元为期 2 年的融资额度提供不可撤销连带责任担保。

5、为全资子公司安徽南玻石英材料有限公司在安徽凤阳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金额
不超过 9,000 万元为期 5 年的融资额度提供不可撤销连带责任担保。

四、董事会意见
董事会认为本次担保主要是为了满足公司日常经营的需要， 以上被担保全资子公司财务

状况稳定，经营情况良好，上述担保符合南玻集团整体利益，因此，同意为上述全资子公司提供
不可撤销连带责任担保。

五、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数量
目前公司为子公司提供担保的余额为人民币 89,936 万元，占 2020 年末归属母公司净资产

1,021,299 万元的 8.81%，占总资产 1,788,291 万元的 5.03%。 公司无逾期担保。
特此公告。

中国南玻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二一年六月二十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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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朗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公告

深圳市朗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本公司”）2020 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已
获 2021 年 5 月 18 日召开的 2020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2020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已于 2021 年 5 月 19 日发布在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 本次实施的权益分
派方案与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分派方案一致， 实施距离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时间未超过
两个月，符合公司《章程》等的相关规定。 现将 2020 年年度权益分派事宜公告如下：

一、权益分派方案
本公司 2020 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为：以公司现有总股本 200,400,000 股为基数，向全体股

东每 10 股派 0.50 元人民币现金（含税；扣税后，QFII、RQFII 以及持有首发前限售股的个人和
证券投资基金每 10 股派 0.45 元；持有首发后限售股、股权激励限售股及无限售流通股的个人
股息红利税实行差别化税率征收，本公司暂不扣缴个人所得税，待个人转让股票时，根据其持
股期限计算应纳税额【注】；持有首发后限售股、股权激励限售股及无限售流通股的证券投资基
金所涉红利税，对香港投资者持有基金份额部分按 10%征收，对内地投资者持有基金份额部分
实行差别化税率征收）。

【注：根据先进先出的原则，以投资者证券账户为单位计算持股期限，持股 1 个月（含 1 个
月）以内，每 10 股补缴税款 0.10 元；持股 1 个月以上至 1 年（含 1 年）的，每 10 股补缴税款
0.050 元；持股超过 1 年的，不需补缴税款。 】

二、股权登记日与除权除息日
本次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为：2021 年 7 月 5 日，除权除息日为：2021 年 7 月 6 日。

三、权益分派对象
本次分派对象为：截止 2021 年 7 月 5 日下午深圳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

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
四、权益分派方法
1、 本公司此次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代派的 A 股股东现金红利将于 2021 年 7 月 6 日

通过股东托管证券公司（或其他托管机构）直接划入其资金账户。
2、以下 A 股股东的现金红利由本公司自行派发：

序号 股东账号 股东名称

1 08*****609 上海宜黎企业发展有限公司

2 01*****603 邓国顺

3 00*****201 王荣

在权益分派业务申请期间（申请日：2021 年 6 月 28 日至登记日：2021 年 7 月 6 日），如因自
派股东证券账户内股份减少而导致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代派的现金红利不足的， 一切法
律责任与后果由我公司自行承担。

五、咨询办法
咨询地址：深圳市南山区高新技术产业园区高新南六道朗科大厦 19 楼董事会办公室
咨询联系人：于雅娜、王亚丽
咨询电话：0755-2672� 7600
传真电话：0755-2672� 7575
六、备查文件
1、第五届董事会第九次（定期）会议决议；
2、公司 2020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3、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确认有关分红派息具体时间安排的文件。

深圳市朗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一年六月二十九日


